余江国际眼镜城（二期）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第一次信息公示
根据环保总局发布《环评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第八条在《建设项目环境分类管理名录》规定的环境敏感区建设的需要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项目，建设单位应当在确定了承担影响评价工作的环境评价机构后7日内，向公众公示，现将该规划有关环境信息进行第一次公告，广泛向社会　公众征求各类意见和建议，以便广泛了解公众对本项目建设的态度以及环保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现将建设项目相关信息向群众公告如下：
1、项目名称及概况

项目名称：余江国际眼镜城（二期）建设项目
项目总投资及环保投资估算：项目总投资122576.8万元

建设地点：余江县中童镇，鹰西大道及信江西侧、206国道东侧

余江国际眼镜城（二期）位于鹰潭市余江县中童镇，鹰西大道及信江西侧、206国道东侧，沿中童大道两侧建设，整个地块成“Ｚ”字型；项目建成后将集聚40余家眼镜制造及原辅材料制造商，为厂房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主要建设：（1）生产中心；（2）生产服务及管理中心；（3）贸易及物流中心；（４）社区生活服务中心；（5）项目道路及商业服务设施等。建设用地面积约1184.95亩，项目总建筑面积679785.52m2、园区道路及市民文化广场面积198800 m2

2、建设项目的建设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余江博沃眼镜工业园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余江县中童镇

联系电话：0701-2180718

电子邮箱：1741864939@qq.com
联系人：方智华

3、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名称：江西省科学院环保工程技术开发中心

通讯地址：南昌市上坊路382号

邮政编码：330029

联系电话：0791-88176386　电子邮箱：cw122@sina.com
联系人：吴永明

4、环境影响评价的主要工作内容
（一）建设项目概况

（二）建设项目周围环境现状

（三）建设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影响的分析、预测和评估

（四）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措施及其技术、经济论证

（五）建设项目对环境影响的经济损益分析

（六）对建设项目实施环境监测的建议
（七）环境影响评价的结论。

5、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

（一）对该规划有关环境保护问题的看法；
（二）对该规划的总体目标；

（三）该规划实施对周围居民影响的意见；

（四）对该规划实施环境保护工作方面的意见及建议；

（五）对该规划的总体态度。

6、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

公众可以在有关信息公开后，以信函、电子邮件或其他便利的方式，向建设单位或环境影响评价单位意见。环境影响评价过程中将采用问卷调查方式征求项目所在地周围公众的意见和建议。

建设单位：余江博沃眼镜工业园有限公司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名称：江西省科学院环保工程技术开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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